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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1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热景生物”）

拟与林长青先生、北京尧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尧景合伙”）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禹景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景药业”）进行非同比

例减资（以下简称“本次减资”），总计减少注册资本 2,000万元。本次减资完

成后，禹景药业的注册资本将由原 5,000万元减少至 3,000万元，公司持有禹景

药业 58%股权，禹景药业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林长青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并担任尧景

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石永沾先生、柳晓利女士、李艳召先生系

公司董事，并担任尧景合伙的合伙人，因此，本次减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一致同意该

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热景生物于 2025年 2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热景生物拟与林长青先生、尧景

合伙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禹景药业进行非同比例减资，总计减少注册资本 2,000万

元。本次减资完成后，禹景药业将由原 5,000 万元减少至 3,000万元，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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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景药业 58%股权，禹景药业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林长青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并担任尧景合伙

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石永沾先生、柳晓利女士、李艳召先生系公司

董事并担任尧景合伙的合伙人，因此，本次减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1、关联自然人 

林长青先生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持有公司 23.45%的

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关联法人 

关联法人：北京尧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长青 

经营场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庆丰西路

55号院 5号楼 4层 405室 

出资额：2,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4-06-27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林长青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系公司关联自

然人。尧景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林长青先生，同时公司董事石

永沾先生、柳晓利女士、李艳召先生担任尧景合伙的合伙人，尧景合伙系公司关

联法人。 

三、减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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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禹景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7JHRQK2J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庆丰西路 55 号

院 5号楼 4层 401室 

法定代表人：揭小池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2-03-03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

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二）减资前后股权变化 

股东名称 

减资前 减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热景生物 2,600 52.00 1,740 58.00 

林长青 1,900 38.00 1,140 38.00 

尧景合伙 380 7.60 0 0 

陈建国 80 1.60 80 2.66 

王凡 20 0.40 2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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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利 20 0.40 20 0.67 

合计 5,000 100.00 3000 100.00 

（三）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禹景药业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而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项目名称 2024年（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381.18 648.76 

净资产（万元） 356.64 604.79 

营业收入（万

元） 
0 0 

净利润（万元） -548.15 -506.72 

四、减资暨关联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减资对价合计为 2,000万元，系各方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减资暨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布局，提升资产运营效率，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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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召开第三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

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

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情形，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2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控股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林长青先生、石永沾先生、柳晓

利女士、李艳召先生已回避表决。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2月 18日 


